  身心障礙者防走失手鍊作業流程圖(98.03.17)

向臺北市社會局身障科或


身心障礙福利會館提出申請





申請手鍊者是否皆符合下列資格：


1.申請者障別是否為智能、精神、自


  閉症、失智症或多重障礙其一。


2.是否符合「低收入戶」資格或領有「身


  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不符合





1.因不符合補助資格無法給予全  


  額補助。


2.請逕洽「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 


  動聯盟失蹤老人協尋中心」   


  ，電話：2597-1700，傳真： 


  2598-9918，地址：臺北市中山 


  區民權西路79號3樓之2。





◎申請表領取地點：


 1.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者福利科。


 2.臺北市政府身心障礙福利會館。


 3.財團法人生命連線基金會。


 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網站下載。


◎申請辦法：


 1.自行前往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者福利科或臺北市政府身心障礙福利會館申請。   


 2.將申請表及應備文件郵寄至臺北市政府身心障礙福利會館，地址：臺北市中山區長


   安西路15號，或傳真：2531-7588。


◎應備文件：


 1.身心障礙者身份證及身心障礙手冊正、反影本各1份。


 2.聯絡人(3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1份。





符合





行文至「財團法人生命連線基金會」





完成申請，申請表請督導核章








根據申請表所填選的領取方式發放走失手鍊給民眾


(將以限時掛號寄至領取地點，作業時間約1週)











